
2025年专项债券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综合物流园西区二期配套项目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三亚梅村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23年12月19日，注册资本金1000万元，执行企业会计制度，现由三亚市天涯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全资控股，由天涯区政府为主导负责平台公司运作。公司核定编制36人，现有总经理1名，副总经理1名，总经理助理1名，其他员工20名，共计在岗25人（含劳务派遣2人）。公司的主要职责是：

1.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落实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有关产业园区开发建设的决策部署，全面负责推进三亚金谷产业园的开发建设、产业导入、园区运营等各项事务。

2.负责园区土地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立项报批、工程管理等工作，承担园区规划范围内的市政设施、安置区、配套道路及“五通一平”等工程建设任务。

3.负责园区招商引资、产业研究、政策对接、项目落地服务，围绕黄金珠宝及高端消费品、国际贸易与现代物流等主导产业开展精准招商，推动产业集群发展。

4.负责园区运营管理，包括园区物业管理、企业服务、公共设施维护、安全生产监管等，协助入园企业办理工商注册、政策兑现、诉求处理等服务事项。

5.负责园区范围内的资产运营管理、商业配套服务、土地使用权租赁、住房租赁、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等业务。

6.负责黄金及其制品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保税物流中心经营、艺术品进出口、白银进出口、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勘察等许可经营项目的管理与实施。

7.承办区委区政府及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二）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实施依据
本项目的基础设施及配套工程的建设将极大推动梅村产业园的建设，梅村产业园的建设能够加快促进产城融合，发展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聚焦先进制造等高新技术产业，形成三亚除旅游之外尚缺第二个标志产业，实现自身城市发展的需要。项目建设完成后，有助于三亚市突破目前产业发展限制，帮助三亚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打造“开放创新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标杆城市”。
2.项目基本性质、用途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
（1）基础设施

本项目新建道路4条，总长约1613.829m，其中主干路1条，次干路3条，其中主干路一纵路道路长度约568m，红线宽度40m，设计速度60km/h，次干路西六路道路长度约752m，红线宽度26m设计速度30km/h，次干路西七路道路长度约119m红线宽度26m设计速度30km/h，次干路西九路道路长度约173m，红线宽度26m，设计速度30km/h，排洪渠涵工程，总长约0.86km。

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排水工程、电气工程、苗木种植工程、路侧用地整平植草工程、交通工程、给水工程、电信工程、广告牌等。

（2）配套建筑

新建污水处理厂1座，日处理园区污水量约3500m³/d。
3.项目申报的可行性、必要性及其论证过程
项目建设投资符合政府投资相关规定、流程，根据项目的立项、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及概算等项目批复文件，项目已取得必要论证，已处于施工阶役，具备成熟度。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

项目总投资18556.51万元。项目于2025年4月开工，2025年地债资金安排3000万元，支出3000万元。

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该项目资金使用规范，监管措施完善，资金层层监管到位，资金专款专用，未发现有挪用、挤占、截留项目资金现象，资金管理总体情况较好。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包括项目招投标、调整及完成验收等）

2023年7月20日，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关于三亚梅村产业园西区二期配套项目立项的批复》（三发改投〔2023〕199号），同意该项目立项；
2023年10月25日，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关于三亚梅村产业园西区二期配套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三发改投〔2023〕285号），原则同意该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2024年5月17日，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申请变更三亚梅村产业园一期市政配套工程项目等3个项目名称的复函》（三发改函〔2024〕592号），同意该项目名称由“三亚梅村产业园西区二期配套项目”变更为“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综合物流园西区二期配套项目”；
2025年2月21日，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关于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综合物流园西区二期配套项目（一标段）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复》（三发改投〔2025〕51号），原则同意该项目一标段的初步设计及概算；
2025年11月26日，三亚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关于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综合物流园西区二期配套项目（二标段）及整体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复》（三发改投〔2025〕325号），原则同意该项目的初步设计及概算；
2025年6月5日，对项目进行施工公开招标。经开标评标，确定中标单位为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标金额为51817587.69元；

2025年6月5日，三亚市财政局作出《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综合物流园西区二期配套项目预算审核结论书》（三财评〔2025〕20号），该批复为一标段建设内容。

项目管理情况（包括项目管理制度建设、日常检查监督管理等）

项目在建设时，三亚梅村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内部建设项目管理制度，严格履行基本建设程序，严格合同审查，严格合同执行，建立质量管理制度，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四、项目绩效情况

项目基本完成项目年度预算绩效目标。具体分析如下：
项目经济性分析

本项目建成后，由于行驶车速提高和行驶里程缩短，使运输成本降低和时间节约，而获得的车辆运输成本节约效益和时间节约效益，同时吸引了附近路网的交通量，使附近路网行驶车速提高，而获得的车辆运输成本节约，和时间节约效益，助力梅村片区乃至三亚市经济的增长。

项目的效率性分析

对于该项目进度按工作计划进行，逐步完成该项目。

项目的效益性分析

目前，梅村片区已开发地块少量道路与主要道路连通，通行条件较差，交通出行不便。片区内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为已开发及待开发的地块提供配套服务。本项目的建设将完善梅村道路网布局，强化片区内部空间区域、周边地区以及重要设施间的交通联系，提高片区交通服务水平，为片区的建设发展提供有利的外部条件，对保证梅村总体发展战略各项目标的实现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项目的可持续性分析

梅村片区的建设相较于三亚市其他地区起步稍晚，各类设施不够完善，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近年来由于区域建设热点空间的转移，梅村片区发展逐渐加速。本项目的建设将使本项目所在区域与其他组团联系更紧密，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此外，本项目的建成，使各地区之间的往来更方便，经济、信息的交流增强，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变化、生产效率提高，从而使道路沿线的社会经济加速发展。
五、偿债资金来源

偿债来源主要是污水处理费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
六、融资与项目平衡收益等反应偿债能力

（一）污水处理费收入

本项目污水处理单价按照3元/m³，运营期按每年增长3%计算。污水处理规模为3500吨/天。生产负荷首年即2026年按照设计规模的85%计算，2027年按照90%计算，2028年至2044年按95%计算。项目运营期内污水处理费收入共计9086.68万元。
（二）土地出让收入

本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以项目周边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基础。本项目涉及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预测，以项目区域范围内可出让面积、土地用途、容积率指标等为基数，参考所在片区基准地价、近期历史成交价、未来经济增长、城市商品房销售价格等标准，合理预估本项目的土地出让地价，并据此测算相关收入。经测算，本项目债券存续期MC01-15地块预计土地出让收入40000.39万元。

项目运营成本共计12572.11万元，项目总收益为36514.95万元，预计本息合计为22536万元，债务本息覆盖倍数为1.62倍，本项目资金稳定性较可靠。
七、偿债风险的指标

根据本项目资金测算平衡情况，每年期末累计现金结存额均大于零，现金流与债券期限相匹配。项目本息覆盖倍数为1.62（本息覆盖倍数=项目可偿债收益/项目融资还本付息和），偿债计划可行。

项目收益的风险主要是建设风险和运营风险。建设风险主要是项目建设是否能如期完工，并投入运营；运营风险主要是污水处理量不足的风险，以及污水处理后的水质能否达标。建设风险和运营风险都可以通过加强项目管理予以规避。因此本项目偿债计划科学可行，偿债风险可控。

若未能实现收入计划，不能偿还到期债券本金，可在专项债务限额内以及满足覆盖倍数的情况下发行专项债券周转偿还，进而在项目收入实现后予以归还，或者通过追加自筹资金等方式来满足还本付息要求。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后续工作计划

按项目计划及进度推进，申报2026年专项债券资金，保障项目建设资金落实到位。
（二）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问题和建议（包括资金安排、使用过程中的经验、做法、存在问题、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等）
无



